
“法治中国”政策目标规制下，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逐步推进。大学作为实施高

等教育、承载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重大使命的组织

机构，已被政治实体纳入国家综合治理和全面推进

法治改革的宏大叙事，大学治理迈入法治化语境。
大学法治是基于教育的阶级性和价值性，以大学的

理性精神和自由目的为目标，以权力制约和权利彰

显为关键特征的大学管理机制、秩序状态和活动方

式。大学法治结构中的自由与秩序体现了大学治理

现代化程度，更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

本依据。

一、大学法治的价值证成

1.大学法治的形式价值与实体价值

塔尔科特·帕森斯曾经指出，价值被称之为共享

的符号系统里这样的一个因素，即在不同取向中做

出选择的判据或标准。价值不关心事情所期望状态

对行动者的意义，而关注选择标准本身。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价值取向的概念是一种逻辑上的工具。[1]作

为社会组织结构方式，现代法治强调实体性法治与

程序化法治的统一，强调实施法律行为和做出某种

决定必须按照法定的时限、时序和法定的方式。大学

法治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大学权力责任 （或权利义

务）的理性化、规范化的形式创制与实施；另一方面，

又体现于衡量大学是否臻达其理性高度和自由实质

的核心追求。依据形式价值和实体价值这两个侧面，

大学利益相关者可以对大学秩序与自由状态进行检

省与评价，从而在治理理念、治理程序、治理途径、治
理方法上不断改进，寻求大学自治与法治的“衡平”，
追求大学善治。

就具体内容而言，大学法治的形式价值包括有

关大学领导与组织管理、大学权利义务关系等法律

的可操作性、普遍性、至上性原则，以及当产生法律

冲突或权利义务关系调整等时候，这些法律法规创

制、实施和适用的程序正义、组织职业化与技术化等

原则。它指向的是大学法律法规的实证化与操作化，

强调法规范的科学性，突出法规范自身的形式或程

序意义。[2]而大学法治的实体性价值则包含着大学的

自由、公正、平等等价值要素，这些要素对于大学组

织及其成员在大学法规范与权力之间如何确定比

值、在法规范与自由之间如何划分疆域、在权利与义

务之间如何合理匹配等核心问题的回答和解决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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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也是大学外部和内部治理能否形成法治精神

的关键，它在价值选择上指向如何制约权力、能否并

如何维护与实现大学及其成员的自由与权利。
2.大学法治的价值证成

鉴于法制统一性原则，一旦涉及权力规制或权

利保护，大学内外部治理必须遵循一般意义上的法

律规范实施与适用等的形式理性原则。需要注意的

是，大学具有不同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社会

机构的法人属性和组织特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

国公立大学是依法独立自主办学的法人组织；按照

组织属性，大学是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承的自由探索

之地，为此需要从法律规范与权力、自由与法律规

范、权利与义务三对基本范畴梳理和证成大学法治

的实体性价值。
其一，大学权力与法律。大学权力是指作为主体

的大学相对于政府所拥有的自主办学权力（利）和相

对于大学内部成员所拥有的管理权力的复杂耦合。
大学权力法治是教育法治的要求，是实现大学理念

的保障，是规范大学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3]

权力需要法律授予和限制，正如法律需要权力保障

和支持。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必然涉及自由、权利和义

务。自由是权力的边界，是权力不能涉足的领域；权

利是自由的具体体现，是权力运行中被赋予的必须

遵守的法律义务。就大学自主办学权而言，当它是大

学的权利时，它是政府权力的边界；而当它是权力

时，其运行必须到大学组织成员自由（权利）为止。就
大学学术权力（可以属于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也可

能是学者个人的学术权力）而言，此时个人的学术自

由是学术组织或“学术寡头”学术权力的边界；就大

学行政权力而言，学术组织的学术自治权利和学者

个人的学术自由是行政权力的边界。
其二，大学中的自由与法律。对于自由，现代西

方政治哲学中存在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社群主义

积极自由观和共和主义义务自由观的基本分野。[4]

借鉴这些自由哲学的启示，大学的自由可以划分为

三个基本领域，一是大学相对于外部公权力的自治

与自主，另一个是大学学者的学术自由，再有就是学

生的学习自由。
第一个领域，大学法治框架中，需要有关法律对

政府权力与大学权利之间比例结构的构成、尺度与界

限做出合理而明确的规定。由于涉及公权力和大学的

法人属性、法人地位、法人权利，大学自由必须介入法

律的法定力。而且，大学的自由并非大学法治的唯一

实体性价值目标。大学作为国家事业，其公益性和公

共性要求大学法治还需追求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

价值目标，使之与自由价值之间合理协调。
第二个领域，鉴于大学对于“高深知识”进行操

作的根本属性，学术自由权利是大学学者探求真理

的防御性堡垒。从自由主义“一个人能够不受他人阻

挠而径直行动的范围”的自由观看来，学术自由是一

种免于不当干预的消极自由权利，是“学术人员自主

地从事学术事务、进行学术活动、发展学术关系的权

利”。[5]学术自由可以在我国宪法中关于公民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等条款中找到宪法位阶的权利来源。就
学术自由与法律的关系而言，不同于大学行政管理

权力的法律保留原则，纯粹属于学术自由的事项，司

法审查在法治国家一般都不予涉足。在大学管理的

实践中，有很多恰恰是学术自由事项和行政管理权

力相互交叉重叠的地方，因此在法律实践中，必须明

确学术自由权利主体，明示学术自由事项内容，对于

不宜在教育法律、法规中明确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

力共同支配的事项，应由大学自己在法律总体原则

下通过大学章程根据本校实际予以适当明确。
第三个领域，学习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学习自由

权是学生这一权利主体所具有的接受大学教育、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能力或资格，从“自由被视为实现

自己目标的能力”这一点上说，学习自由权具有社群

主义所主张的积极自由的意蕴。积极自由观强调个

体的选择是否由真正的自我所决定。如果学生的学

习选择（修学专业、课程、实践活动等）是由外在的力

量决定，自身并没有对于自己未来发展的选择权，就

是不自由的状态。做出自由选择又与学生主体的理

智能力密切相关。学习自由权意味着给予学生学习

的选择权，但为了避免诸如混文凭等“逆向选择”，又

必须将学习纳入学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之中———这

个制度的根本目的不应该是其他，而应该是“通过各

种可控制的干预行为，提升其理智能力和行动的能

力”。[6]在大学法治的框架中，学生的学习权利不仅受

到实体法的保护，也应有程序法的保障。在实体法

中，学习自由作为受教育权而成为国际公认的基本

人权，早已写进《世界人权宣言》；我国《宪法》《教育

法》《高等教育法》明确宣示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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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权利，将自然权利上升到法律权利。1999 年

10 月颁布施行的《行政复议法》也明确将公民受教

育权列入行政复议范围，对学习自由的权利保障具

有重大意义。
其三，大学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大学相关主

体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大学法律制度规范结构最为

基本的范畴。作为自由的具体体现，权利只有通过法

治环节才能成为主体的现实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权

利经历了自然权利向法定权利，由法定权利到现实

权利的依次转化。权利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义务。“义

务作为一种法律设定的行为模式与权利具有最大的

相关性，即义务规则应是针对某一权利并为保证这

种权利实现而设定的。”[7]大学权利义务主体具有多

元性，大学领导、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大学学者和学

生等都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大学法治的

价值就在于型构这些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关系，使权

利和义务在大学管理运作中相互补充、相互设定，以

促进大学法治化治理。
在大学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中，还存着虽然某

一行为表面看来与主体权利本身无关，但却是主体

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的情形。比如，大学作为学术

共同体，学术伦理具有维护学术正义的必要价值，因

此遵从学术伦理成为共同体成员的正当义务。权利

义务除了相关性和对应性，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

还可以相互转化并存。比如大学生学习自由权利虽

然在相应法律条款中表现为权利，实际上也是义务

和责任。权利义务的对应和互补、转化关系并非强调

两者的地位相同。现代法治恰恰所要强调的是权利

的优先性。只有存在某种权利，才能设定相应的义务

规则。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大学组织个体，不管其是

学校领导、资深教授、普通教员还是学生，其权利与

义务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二、大学法治的秩序追求

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历史表明，围绕着自

由与秩序这一核心矛盾议题，权力与制度、法律与情

理、稳定与变革等矛盾交织演进，不断深化调整。而

自由与秩序作为人类本性追求的根本体现，成为法

治结构中最根本和最主要的矛盾。
1.作为法治基础价值的秩序

秩序是法治的基础价值。法治以维护社会关系

的有序性为基本追求，法治依据正义对秩序做出理

性的甄选。哈耶克指出，“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

（purpose- seeking）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一种遵循规则（rule- following）的动物。”[8]人的社会性

对秩序产生内在需求。秩序体现人们之间交互关系

的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追求，是社会交往、经济

生产、社会生活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价值目标。
秩序的形成离不开规则，规则的确立在法治社

会主要依靠法律制度的确认。庞德曾指出，法能够为

秩序提供预想模式、调节机制和强制保证的价值功

能。[9]通过法律和制度规章所形成的秩序，为社会提

供了一种有序状态，规范、调节和保障人们交互间的

行为，也同时为社会行为选择和事件发生及其运行

建构了一种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在本质上便意味

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

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

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

合作”。[10]正是法治所形成和所保障下的秩序状态，

才为社会行动个体预见行动后果、设置行动目标提

供理性前提。反过来，正是秩序在社会运行中所展现

的这种状态、功能和效应，才使之成为法治存在的

“合理性”依据，更成为社会法治结构、规则及其机制

运行所追求的结果。
2.大学的法治秩序追求

作为一个资源依赖型现代组织，大学需要和社

会进行物质、人员、信息等的交换以减低系统熵累积

性增加的风险，其对于大学与外部互动模式、成员组

织行为、内部事务管理的秩序需求是大学法治的基

础性议题。府际之间高等教育分权的法治规则、政校

间权力清单管理的法治程序、大学法人自主办学权

利的程序化法治是大学外部秩序确立的三重实践逻

辑。[11]受到外部权力秩序的影响和规制，对大学内部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容、边界和运行程序进行

规范，建构大学“决策 - 执行 - 监督”权力之间的分

工合作程序和有效衔接规则，理顺和确认学校 - 院

（系）权力之间的分权或授权规则等，是大学内部法

治秩序建设的重要途径。
当前大学的权力乱象实质上是秩序的缺失，是

法治精神的缺位。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不是大学脱

离法治秩序的借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恰恰证明，

正是“规则之治”和“良法之治”建构了大学自由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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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才能让大学迸发出知识创新的自由活力。不同于

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法治秩序及其制度的自然演进，

我国公立大学法治秩序需要“第一行动集团”（政府）

带动“第二行动集团”（大学自身）的“理性构建”。理

性构建一定是有序化的制度安排和机制重设，无论

是构建本身还是构建结果，秩序就必然成为大学法

治建设的重大前提和核心条件。而在这一过程，政

府与大学之间、大学内部不同主体之间一定处于矛

盾对立统一之中。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会不断产

生；“大学自由”可能成为新秩序的目的，“大学自由”
也可能成为旧秩序的借口。但是，“自由只有通过社

会秩序或在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社会

秩序得到健康的发展，自由才可能增长。”[12]正是大

学的秩序，大学自由探索才有了可靠保障。试想如果

没有秩序的保障，大学的自由探索和自主自治在强

势的权力面前将受到怎样的限制，自由将变得不堪

一击。无论如何，“自由与秩序”的紧张状态将在大学

法治化进程中处于常态，也恰恰是大学秩序与大学

自由动态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大学权利义务关

系结构才得以不断调整和完善，从而不断推进大学

治理的法治进程。

三、大学法治的自由目的

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自由的实质是个人与

社会、个人的独立与社会的整合、个人的发展与社会

的发展的关系”。[13]正是法律制度将人类自由本性外

化。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理念，大学自治和学术

自由成为大学法治自由目的的根本体现。
1.大学法治的自由目的体现于“大学自治”
在西方语境里，“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学术

共同体，在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等学术活动中享有

不受任何宗教力量、政府威权等其他官方或非官方

组织以及任何个人干预的集体性自由权利。在艾瑞

克·阿什比看来，大学管理免于非学术性干预、以大

学自己所决定的方式自由分配办学资金、自由招收

教职员并决定其工作条件、自由选择和录取学生、自
由设计和传授课程、自由设置标准和决定评价方式

这六条内容是大学自治的基本内涵。[14]

在中国的语境中，大学自治实际上是指大学的

“依法独立自主办学”。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从未出

现过“大学自治”的概念。这与西方的大学自治有所

不同。大学自主办学强调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制中，

大学基于法律或政府的授权依法独立自主决定有关

办学和大学内部管理事项。我国的大学自主办学中

蕴含“大学自治”的目的自由之意蕴。就政校关系而

言，大学自主必须包含实质性自主办学权和程序性

自主办学权，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自由内涵。实质性

大学自主是回答和解决作为学术型机构大学到底是

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从而指向大学作为本质上的

学术团体或学术机构其能够自主决定自身价值及发

展目标和各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

计划方案的基本权利，尤其是明确大学在受到外部

行政权力干预时所能抵御的边界。程序性大学自主

是指“大学或学院以团体的形式自主决定实现这些目

标和计划的手段的权利———学术机构如何做”。[15]换

句话说是要确立实施大学自主办学权的规则、机制、
流程和时序时效等。这些程序性自主权能限制了外

部权力的傲慢干预和恣意侵扰，可以将权力间冲突、
权力 - 权利矛盾纳入规范性运转程序，有助于建立

政校间秩序，为大学自治提供法治化保障，才有可能

实现大学的目的自由。
2.大学法治的自由目的体现于“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因为伟大的思想无不

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大学是人类的理性之所和理智

之都，正是自由赋予了人类以创造力。世界任何进步

的文明都支持大学开展批判性思考与自由探索的工

作，由此，有关高深知识的热烈讨论得以开展，年轻

人实现其社会化，社会得以批判性重建。大学法治不

是为法治而法治，其目的是要将禁锢知识探索与传

播自由的枷锁打破，还原大学的学术本真。
自由具有丰富的内涵。从个体角度而言，自由强

调人的个体性彰显，而秩序则突出人的社会性体现。
在大学场域，学术自由包含学者的集体学术自由和

学者个体的学术自由。就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而

言，学者个体的自由是大学学术自由的本质，而学者

的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又构成了大学组织自主自治

的自由权利的根本内容。虽然在当代社会，大学的学

术自由面临着诸如对外来经费支持依赖日增而导致

学术独立性标准遭受侵蚀等困境，但是从长远看来，

人类社会仍然需要对于知识传播、知识研究与创新

的自由及其相应的保护性大学制度。
3.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之间的复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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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之间具有复杂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学术自由需要大学自治的制度性保障，正是

大学自治权利为大学的学术自由提供了土壤，集体意

义上的学术自由本身就是大学自治权利的核心内容。
但另一方面，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之间并非简单一

致，两者之间的离合关系展现于大学的历史变迁。中

世纪大学“享有高度自治，却鲜有学术自由”。[16]德国

柏林大学学术自由原则的确立，赋予大学自治以新

的内涵，通过诸如《法兰克福宪法》（1849 年）中有关

“学术自由”的条款完成法制化，从国家法令上确认

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开启了学

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内外一致的德国模式。二战之后，

美国大学获得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双重资格，学术

自由和大学自治统一的德国模式在多元参与的市场

机制作用下开始走向新的分离，甚至“在最传统的教

学和科研领域，外界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触角也伸了

进来，教什么和如何教是教授的权利这一信条已受

到挑战”。[17] 为应对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分离的风

险，美国大学提出“责任自治”，要求大学必须承担起

与扩大的自治权相适应的社会责任，强调为学术发

展提供保障的学术自由。
显然，“大学自治”并不必然导出“学术自由”，大

学法治的深层目的应该指向学术自由。就国家管理

和组织控制而言，现代国家更倾向于保护大学自治

这一团体权利，而很少涉及学者乃至学者群体的学

术自由。[18]事实证明，自治的大学———尤其在行政权

力主导的大学———往往成为压制学者个体及其群体

学术自由的力量。就其危害性而言，来自大学自身的

权力压制往往并不比来自政府等组织的外部自由压

制来得弱小。大学内部基于绩效压力而采用企业式

量化方法考评教师的学术工作、非升即走、末位淘汰

法则、与教师签订“科学劳资协定”等做法，都是在迫

使大学教师服从非学术权力为学术劳动制定的工作

规则，试图用“急功近利”的市场法则取代学术生产

规律，造成了对学术自由的侵害。[19]大学法治的目的

就是要限制大学之外的各种社会力量为学术自由设

置障碍，而且要在内部法治建设中限制和消解大学

在“组织自治”名义下对学者学术自由权造成侵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法治需要在“转变政府职能”、
“落实高校法人地位”、“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

自主权”的基础上，重点转向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和权

利义务设置的法治化重建，寻求大学自治与学术自

由在新发展环境下的互促和统一，推动大学法治迈

向学术自由的终极价值，真正激发大学在知识生产

和传承中应有的创造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中国公立高

校行政权力型态及其法治化研究”（15YJA880024）

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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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Value Justification, Order Pursuit and Free Ends
Huang Bi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Abstract: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is a university management mechanism, organization mode and order state characterized by

power restriction and right display. The value of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embodied in the rational form value, but also
embodied in the substantial value of University's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University's external interaction mode, member 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order need of internal affairs management are the basic issues of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reflect the free purpose of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The autonomy of University in Chinese context includes th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includes the academic freedom of the scholars and the academic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University autonomy does not necessarily bring academic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should seek for
mutual promotion and unific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new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Keywords: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ies, the order of rule of law, university autonomy, academic freedom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Chen Xianzhe

（Faculty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elp China to create a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ocuse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re
are two kinds of narrative contexts: one is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context, referring to the embryonic form of the "Chinese model" for
higher education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le the other is the narrative of global context, mainly
referring to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may have a disruptive effect on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focuse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higher education model of each
countr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ompetition, which is entirely a narrative of global context. Judging from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world, a country creating the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must contribute to an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combine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values. China is the coexistence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n the way of creating the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one the one hand, the "new era" of Chinese context has endowed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digenous values
and road confidence, however the staged problems of self-development's insufficient and imbalance are still outstand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era" of global context is conducive to eradicat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compet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whether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can contribute to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combine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values still remains to
be tested.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ideological system,narrativ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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